
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综合测评实施细则 

总则 

一、本细则的宗旨在于充分展示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大学生自我完善、自

我发展的能力，引导大学生积极规划自己的大学生涯。 

二、综合测评的内容根据学校的有关文件以及化学与化工学院本科生学生的实

际情况制定，着重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同时强调综合素质的提高，既鼓励

集体精神，又肯定个性发展。 

三、综合测评程序公平、公开，并通过量化的方式客观评价。 

四、综合测评结果作为各学期各项奖学金评比的重要依据。 

第一章 

一、学习成绩（A：85%） 

学习是大学生在校期间最重要的内容。学习成绩通过学分积来体现（学分

积即将学习成绩以学分为权重做加权平均）。 

此项内容根据每学期教务处公布的学分积为准。 

二、思想品德（B：2%） 

主要指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的思想表现，包括道德观、法制和纪律观念、心

理素质、政治观念、文化素质、团队协作等具体表现。 

此项内容由班主任和辅导员共同考评：由班主任评分，辅导员根据学生平

时的行为规范并参考上学期处分情况对分数进行向下调整。 

思想品德具体内容如下： 

道德观：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法律和纪律观念：包括社会主义法制观念、遵守学校纪律的意识。 

心理素质：包括心理健康、意志品质、同学关系和人际交往。 



思想素质：包括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集体主义观念。 

政治素质：包括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国防意识、民族团结和民族精神、

重大事件期间的思想和具体表现。 

文化素质：包括人文知识、文化修养、业余爱好和兴趣。 

团队协作：包括参加学校、学院和班级的各项活动及在活动中的团队协作

表现。 

三、宿舍卫生（C：2%） 

宿舍是大学生生活和学习的重要场所，宿舍卫生需要宿舍全体同学的维

护。宿舍卫生以每学期各宿舍管理员的评定成绩为准。 

四、综合素质表现（D：11%） 

综合素质表现反映了学生在大学学习生活中各方面的表现情况，针对化学

与化工学院本科生的特点，现对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进行测评。 

一类：学生工作分（0≤D1≤2） 

二类：学术活动分（0≤D2≤3） 

三类：文体活动分（0≤D3≤3） 

四类：实践创新分（0≤D4≤3） 

第二章 

一、综合测评成绩的计算方式 

综合测评总分根据四项内容的各自成绩和比重计算而得。学习成绩按百分

制计算，在总分中占 85%；思想品德、宿舍卫生、综合素质表现按实际分值计

算，满分分别为 2 分、2 分、11 分，并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即：∑=A+B+C+D 

其中：0≤A≤85；0≤B≤2；0≤C≤2；0≤D≤11。 



二、各部分的计算方法 

2.1 学习成绩（0≤A≤85） 

A=学分积*0.85。 

2.2 思想品德（0≤B≤2） 

B＝班主任评分（0≤B1≤2）+辅导员根据同学上学期的表现（包括各项通报

情况）对分数进行向下调整（-B2）。 

2.3 宿舍卫生（0≤C≤2） 

C=每个月宿舍卫生成绩之和（C1+C2+C3+...+Cn）÷月份数（N）÷100*2 

注：Cn 为宿舍单月卫生平均分，若 Cn 低于 60 分，则 Cn 按 0 分计算。 

2.4 综合素质（0≤D≤11） 

D=D1+D2+D3+D4 

2.4.1  D1：学生工作分（0≤D1≤2） 

表 1 学生干部测评分值参考表 

组织 
校级学生组织 

基础分 
院级学生组

织 
班团工作基础分 党支部 

职务 
主席

团 
部长 

主席

团 
部长

班长、 
团支书

副班长

班团

委、班

干部 

党支

部书记 
党支委

最高

分 
2.0 1.6 2.0 1.6 1.6 1.4 1.2 1.6 1.2 

 
 

表 2 学生干部参与系数表 

组织级别 校一级学生组织 校二级学生组织 

系数 μ1 0.8 0.6 

 
 



表 3 班团干部评分系数表 

班团干部工作情况 优秀 良好 合格 

系数 μ2 1.0 0.8 0.6 

 

注： 

1.  校级组织的划分和加分方式： 

由校团委直接进行管理的学生组织认定为校一级学生组织，包括：校团委信

息中心、校学生会、社联；其他学生组织均认定为校二级学生组织，其中各

志愿类组织和服务性组织提供证明材料可获得加分，各兴趣类组织和社团不

予加分；（志愿类及服务类组织例如：延河之星、校合唱团、校话剧团、校

交响团等。） 

校级组织中担任部长及部长级以上的职务方可加分，副部长/副主席加分与

部长/主席相同，实际应得分数为：系数 μ1*校级学生组织基础分*指导老师

打分/10；校级组织加分需由该组织的指导老师提供证明材料，材料模版见附

件 1。 

2.  院级组织主席团由指导老师打分；部长团由主席团打分；学生干部任职打分

统计表见附件 2。各学生组织干部的最终得分为：最高分*系数。 

3.  班级任职体制： 

团支书、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文艺委员、体育委员、生活委员、心理

委员、组织委员、宣传委员。 

每班最多有十名班级干部加分，班级干部由班级全体成员召开班级会议共同

打分，经班主任审核决定应加分数。若班级未召开班会进行共同打分，一经

查实则取消该班级全体班级干部的加分。根据班团委职责和实际工作情况评

选出优秀者 3 名、良好者 4 名、合格者 3 名，实际应得分数为：系数 μ2*班

团工作基础分。 

若班级获得校优秀班级荣誉，所有班级干部在原加分基础上累加 0.2 分，若

班级获得市级及以上等级优秀班级荣誉，所有班级干部在原加分基础上累加

0.4 分，两项中取最高分，不叠加，不受 D1 上限分数限制。 



2.4.2  D2：学术活动分（0≤D2≤3） 

D2=D21＋D22＋D23＋D24+D25＋D26＋D27 

D21：组会（0≤D21≤1.0） 

每次 0.2 分，最高 1.0 分。 

注： 

1. 根据院网上公示的低年级本科生旁听课题组组会制度加分，大三大四

取消组会加分； 

2. 同学们在院网上自行下载组会表单模板，每学期开始进行综测统计工

作时提交学期内所有的组会表，班级负责人统一交给办公室，延期造成

的后果自行承担； 

3. 组会表格须包含组会内容，时间，必须由课题组老师签字。 

D22：学术类讲座（0≤D22≤0.5） 

例碳知新闻社举办的学术沙龙，大学青春人生讲座，微尘的图书馆讲座

等。每次 0.1 分，最高 0.5 分。 

D23：新生化学挑战赛（0≤D23≤0.6） 

参与分：参与一轮笔试加分 0.1 分，进入二轮复赛加分 0.2 分。 

获奖分：二轮复赛前三名分别加分 0.5、0.4、0.3 分；进入清华大学举办的化

学竞赛获三等奖及以上加分 0.6 分。 

D24：学科竞赛（0≤D24≤2） 

例：全国大学生化学竞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竞赛，全国大

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 

根据举办方的级别赋予不同的分值，参见下表 4。 

当参与者为多名时，根据参与程度赋予参与系数 μ，参见下表 5。 

注：需上交获奖证书复印件或证书，电子公示需要截图文档，上报时一并上

交办公室，否则不予加分。 

 



表 4 获奖等级分数赋予表 

级别  一等奖／第一名 二等奖／第二三名
三等奖／ 
第四五六名 

市级及以上 
级别 

2.0 1.5 1.0 

校级 0.5 0.4 0.3 

 

表 5 获奖参与系数表 

参与者次序 主要成员 其他 

系数 μ 1.0 0.6 

 

D25：发表文章（0≤D25≤3） 

本科生发表文章视情况加分，具体加分说明见下表 6，最高 3 分。 

注：表格统计以外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可视情况加分（仅一作加分，且

加分上限 0.5） 

表 6 杂志区作加分表 

     分区 
第几 
作者 

一区 二区 三区 四区 

第一作者 3.0 2.0 1.0 0.5 

第二作者 2.0 1.5 0.5 0.25 

第三作者 
及其他 

1.0 0.5 0.25 0.1 

  

 

 



D26：人文知识竞赛（0≤D26≤1.5） 

加分参照表 7、8： 

表 7 获奖等级分数赋予表 

级别  
一等奖／ 
第一名 

二等奖／ 
第二三名 

三等奖／ 
第四五六名 

市级及以上级别 1.5 1.0 0.8 

校级 0.8 0.6 0.5 

院级 0.3 0.2 0.1 

 

表 8 获奖参与系数表 

参与者次序 主要成员 其他 

系数 μ 1.0 0.6 

 
 

D27：学院组织常规学术活动加分（0≤D27≤3） 

1. 辩论赛 

该比赛无参与分，获奖分加分方法如下： 

1）院级辩论赛取前三名分别加 0.3、0.2、0.1 分； 

2）校级辩论赛取前三名分别加 0.6、0.5、0.4 分； 

3）数理化三院辩论赛取前三名分别加 0.3、0.2、0.1 分。 

注：参与多次按最高分加分，由学生会内联部负责考核。 

2. 时事论坛 

参与分 0.1 分，参与多次取最高分加分。 

1）院级获一二三等奖分别加 0.4、0.3、0.2 分； 

2）校级获一二三等奖分别加 0.6、0.5、0.4 分； 

3）最佳视角奖等奖项视为三等奖加分。 



3. 文学大赛／绘画摄影大赛：获奖不分奖项加 0.1 分。 

4. 网络思政论坛：成功发表加 0.1 分。 

2.4.3  D3.文体活动分（0≤D3≤3） 

D3=D31＋D32＋D33 

D31（0≤D31≤3） 

1. 129 合唱 

参与分最高 0.2 分，训练全勤再加 0.1 分，按参与学院数目每前进 5 名

再加 0.1 分，第一名加 0.6 分，上限 0.6 分。 

参与分根据训练情况加分，总训练时长大于 10 小时且全部参与方可有

全勤加分，由分团委负责核查。 

2. 深秋歌会 

无参与分，获奖分加分方法如下：进入院级决赛加 0.1 分，院级决赛第

二名、第三名加 0.2 分，院级决赛冠军加 0.3 分；进入校级决赛不论名次

加 0.4 分；主持人 0.1 分。具体参与情况由学生会文艺部核查。 

3. 元旦晚会 

参与分 0.1 分；主持人 0.1 分。 

4. 排舞 

参与分最高 0.2 分，训练全勤再加 0.1 分，按参与学院数目每前进 5 名

再加 0.1 分，第一名加 0.6 分，上限 0.6 分。 

注：参与分根据训练情况加分，总训练时长大于 10 小时且全部参与方可

有全勤加分，由学生会文艺部负责核查。 

5. 火红的青春 

参与分最高 0.2 分，训练全勤再加 0.1 分，按参与学院数目每前进 5 名

再加 0.1 分，第一名加 0.6 分，上限 0.6 分。 

参与分根据训练情况加分，总训练时长大于 10 小时且全部参与方可有

全勤加分，由分团委负责核查。 

6. 学生舞会 

参与分 0.1 分。 



D32（0≤D32≤3） 

1. 篮球赛 

新生篮球赛：无参与分，前三名加分 0.3、0.2、0.1 分； 

院内篮球赛：无参与分，前三名加分 0.3、0.2、0.1 分； 

校篮球赛：参与分 0.1 分，前三名加分 0.6、0.5、0.4 分。 

注：若三个篮球赛全部参加则取最高分加分，由学生会体育部负责核查。 

2. 排球联赛 

参与分 0.1 分，前三名加分 0.6、0.5、0.4 分。 

3. 乒乓球、羽毛球赛和足球赛： 

无参与分，院级前六名按第一名、第二三名、第四五六名加分 0.3、0.2、

0.1 分。 

4. 运动会 

新生运动会：无参与分，各项目前八名按第一名、第二三四名、第五六

七八名分别加分 0.3、0.2、0.1 分。 

院运会：无参与分，前三名加分 0.3、0.2、0.1 分，与校运会取最高分加

分。 

校运会：参与分 0.1 分，各项目前八名按第一名、第二三四名、第五六

七八名分别加分 0.6、0.5、0.4 分，与院运会取最高分加分。 

注：运动会破纪录者另加 0.1 分。 

5. 校运会方阵 

参与分最高 0.2 分，训练全勤再加 0.1 分，按参与学院数目每前进 5 名

再加 0.1 分，第一名加 0.6 分，上限 0.6 分。 

注：参与分根据训练情况加分，总训练时长大于 10 小时且全部参与方可

有全勤加分，由学生会办公室负责核查。 

6. 129 长跑以及环湖越野赛 

参与分 0.1 分，前 100 名加分 0.2 分。 

D33（0≤D33≤3） 



1. 志愿活动：按减去所需后的志愿时长加分，4 个小时 0.1 分，上限 0.5

分。 

由微暖志愿者协会负责核查统计，具体情况解释权归微暖志愿者协会所

有。 

注：学院志愿服务中队的支队长志愿时长满 20h 后，按原时长*1.2 计算，

扣除要求完成的 20h 的志愿时长后可根据细则加分（例如：某支队长本

学期实际志愿时长为 25h，则其加分时长为 25*1.2-20=10h，即可加 0.2

分；某支队长本学期实际志愿时长为 18h，则不符合要求，不乘 1.2。） 

2. 宿舍文化节：前三名宿舍各成员分别加 0.3、0.2、0.1 分。 

3. 以个人名义参加学院以上单位组织的文体活动：根据获奖情况赋予不同

系数，加分规则同人文知识竞赛。 

注：例如校合唱团，校民乐团等兴趣类组织或乐队举办活动或比赛不予加分。 

2.4.4  D4.实践创新分（0≤D4≤3） 

D4=D41+D42  

D41：科技创新课题（0≤D41≤2）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每人加分只限加一次，即完成课题，公布成果时

方可获得相应加分，加分规则见表 9 和表 10： 

表 9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分数赋予表 

级别 优秀结题 普通结题 

市级以上级 2.0 1.0 

校级 0.5 0.3 

 

表 10 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参与系数表 

参与者次序 主要成员 其他 

系数 μ 1.0 0.6 



 

附： 

关于综测表格所有奖项的填写和截图文档的命名格式要求如下： 

所有奖项必须以年月开头，其次项目名称，最后奖项，标明：团体/个人，团

体第几成员。如： 

2015.9——北京市 XXX 比赛——个人一等奖 

2015.9——全国 XXX 竞赛——团体二等奖（第二成员） 

奖状及证书需提交复印件，电子公示需要截图文档，文档以“年月－竞赛名

称”命名，文档内容须含：班级，姓名，学号，奖项（几等奖/第几名），级

别（国家级/市级/校级/院级），个人/团体（第几成员）。 

文档命名模板： 

2015.9—北京市 XXX 竞赛.doc 

团体赛必须表明第几成员，否则一律按其他成员计算。 

 

D42：社会实践课题（0≤D42≤1） 

寒暑假社会实践分数赋予见表 11 和表 12： 

 

表 11 社会实践参与基础分表 

类型 实践队长 实践队员 

基础分 0.3 0.2 

 

表 12 社会实践获奖分表 

获奖级别  
一等奖／ 
第一名 

二等奖／ 
第二三名 

三等奖／ 
第四五六名 

市级及以上级别 1.5 1.0 0.8 

校级 0.8 0.6 0.5 

院级 0.3 0.2 0.1 



 

注： 

1. 未组队的社会实践按实践队员加分； 

2. 第一学期的社会实践基础分算入第一学期的综测加分，第一学期的社会

实践获奖分在第二学期的社会实践基础分上累加。 

3. 社会实践评奖中获得的其他奖项（例如：优秀团队、优秀摄影等奖项）

按照相同等级三等奖加分，若有其他特殊奖项可酌情加分。 

第三章 

综合测评操作程序流程： 

一、辅导员确定每学期可加分项目，调整 D 项加分表格模板，填充各组织常规活

动项目名单和所加分数。并于学院网站上公示综测细则，每学期加分以该学

期公示的最新版综测细则为准。 

二、每学期末，各组织将加分活动名单上报，由办公室进行统计，根据各项活动

加分名单以及综测章程进行核对，并反馈给各班负责人。各班负责人向办公

室上报有无漏报加分，由办公室进行核查。 

三、最终结果上交至辅导员处，统一进行总评成绩核算工作，完成后电子版在学

院网站进行第一次公示。如有异议，每班负责人收集并上报办公室，由办公

室进行统计并交予辅导员核查确定最终结果。两次公示之后由各班负责人确

认后，第三次公示为最终结果。 

声明 

一、综合测评涉及奖助学金申请及评定，所有流程均有严格时间限制，逾期造成

的个人损失自行承担。 

二、办公室成员不负责为个人裁断活动是否加分，若有问题统一向班级负责人询

问。 

三、关于主席、部长参与活动是否加分的问题：主席、部长作为组织者不加分；

作为参与者加分。 



四、遗漏加分处理办法：班级负责人签字确认后，有漏报的加分不再补加；由于

工作失误造成的错加漏加，找到原始文件后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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